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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函
地址：80443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62號

聯絡人：林建宏

聯絡電話：06-2925756

電子信箱：T02918@twport.com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高港安港字第10932414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提升夏季水域遊憩安全避免意外發生，請貴府協助宣導

漁光島沙灘水域禁止戲水、游泳活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府109年6月19日府觀風字第109074778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漁光島沙灘水域現為安平商港外港水域，依商港港務管理

規則第27條規定：「商港區域內除經指定之海水浴場外，

禁止游泳」，另該處水域除配合風帆船選手培訓同意訓練

活動外，依商港法第15、40條規定非經同意不得從事任何

水上活動。

三、為加強漁光島沙灘水域安全，貴府與本分公司於漁光島沙

灘出入口均設置有相關安全警語、禁止戲水、游泳告示

牌，時值夏季西南季風(湧浪)盛行，易產生(離岸)暗流，

避免民眾不諳水性致發生意外事件，請貴府協助轉知轄內

機關、學校、團體等宣導漁光島沙灘水域禁止戲水、游泳

活動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

副本：本分公司安平港營運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